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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411 民 初
3267号

李海东：本院受理原
告毛世生与被告李海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3266号

李海东：本院受理原
告毛世生诉被告李海东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3226号

冯振红：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冯振红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411民初322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
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3224号

王胜：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胜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411 民 初
3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 初
5060号

田林祥（户籍所在地：
海盐县武原街道长潭路
39号3幢103室）：本院受
理原告海宁市盛泰纸张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481民初506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货款 73296.26
元，并赔偿自2019年7月3
日起以未付款为基数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
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损失。案件受理费 1632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920
元，合计255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田林祥负
担。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481 民 初
7551号

黄荣恩：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与
被告黄荣恩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以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人民币
30280元。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原告提
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
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503民初973
号

沈慧林：本院受理原
告湖州春意保温材料有限
公司诉你及沈建华、费建
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们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503 民初
973号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通知书及关于上述事
项的通知。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菱
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867
号

邓晓伟：本院受理原
告黄富华诉被告邓晓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523
民 初 286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 初
2866号

杨云峰：本院受理原
告刘勇与被告杨云峰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523 民
初286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杨云峰
支付原告刘勇挖机租赁及
作业款110000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诉讼费25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3150
元，由被告杨云峰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3破14号

本院根据浙江恒信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10月28日裁定受
理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年10月29日指定浙
江一剑律师事务所担任浙
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浙江华远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19年12月23日前，
向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金
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018
号环球商务大厦A座2楼
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邮
编：321000；申报联系人：
吕 明 华 ， 电 话 ：
1373579818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华远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
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初 170
号

浙江宏晟工贸有限公
司、朱林哲、朱亦秋：原告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
等24名被告金融不良债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们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0723民初
1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判令：

一、原告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在对浙江武义亚鑫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享 有 的
17967895元债权范围内对
下列抵押房产折价或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各自最高
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1、被告张永平、何芝芸所有
的坐落于武义县城朝阳路
66号1至4层房产（房权证
号为武字第00024410号、
土地证号为武国用2007第
000468号、房屋他项权证号
为武字第66025号，最高额
2297900 元）；2、被告王晓
军、邹巧飞所有的坐落于金
华市宾虹东路1269号金源
花园1幢104室1至3层房
产（房权证号为婺字第
00386314号、土地证号为金
市国用2013第118-02003
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婺字
第 00273580 号 ，最 高 额
5330000 元）；3、被告徐子
德、朱蔚蓝所有的坐落于武
义县城东升六巷37号1至4
层房产（房权证号为武字第
00000560号、土地证号为武
国用1997字第000463号、
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武字第
66050 号，最高额 2220000
元）；4、被告舒纬宇、颜骏飞
所有的坐落于武义县城南
湖畈G区8幢6号1至3层
房产（房权证号为武字第
200901189号、土地证号为
武国用2009第001099号、
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武字第
66047 号，最高额 2324500
元）；5、被告颜庆法、舒美华
所有的坐落于武义县城阳
春路5幢4号1至5层房产
（房 权 证 号 为 武 字 第
00001745号、土地证号为武
国用99字第001357号、房
屋他项权证号为武字第
66044 号，最高额 2470000
元）；6、被告尹春平、傅柳燕
所有的坐落于武义县城解
放街6号地块武阳广场（1
幢22号第1层商业房）房产
（房 权 证 号 为 武 字 第
00030354号、土地证号为武
国用2009第001932号、房
屋他项权证号为武字第
66045 号，最高额 3180000
元）；7、被告郑晓东、顾艳、
何红英所有的坐落于武义
县城武川名苑1幢4号房产
（房 权 证 号 为 武 字 第
201203891、201203992号，
土地证号为武国用2012第
03738、03561号，房屋他项
权证号为武字第66048号，
最高额1670000元）。

二、被告黄亚平、赵桂
英、李金平、曹英、王慕强、
潘益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就浙江武义亚
鑫纺织有限公司对原告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负
17967895元债务在最高额
27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三、被告浙江宏晟工贸
有限公司、朱林哲、朱亦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就浙江武义亚鑫纺织
有限公司对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负17967895
元债务在最高额1000万元
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29607
元，由被告张永平、何芝芸
负担 15005 元，被告王晓
军、邹巧飞负担36876元，
被告徐子德、朱蔚蓝负担
14442元，被告颜骏飞、舒纬
宇负担15196元，被告颜庆
法、舒美华负担16246元，
被告尹春平、傅柳燕负担
21367元，被告郑晓东、顾
艳、何红英负担10475元，
被告黄亚平、赵桂英、李金
平、曹英、王慕强、潘益群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浙江
宏晟工贸有限公司、朱林
哲、朱亦秋对其中的72133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3000号

蓝新友：本院受理原
告陈正德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2 月10 日上午9
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请你按时到
庭，逾期不到庭，本案将
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3 民 初
3204号

宁波泽尼优品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澳米诺工贸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法
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不能
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
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41556.56元并
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
日。本院定于2020年2
月25日9时00分在武义
县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你
们按时到庭，逾期不到
庭，本案将由本院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436号

黄曙光：本院受理原
告潘春莲与被告黄曙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726民初6436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3月3日9时在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985号

张国风：本院受理原
告贾永表诉被告张国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726
民初 3985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964号

张序明：本院受理原
告黄黎明与被告张序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39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由被告张序明支付原
告黄黎明货款30000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按年利
率6%从2019年7月1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1200元，由被
告张序明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632号

张未生：本院受理
原告赵宗良与被告张未
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
永钦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蒋约苟、江文
忠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年2月17日9时0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
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636号

陈根兴：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鱼香副食店与
被告陈根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民初363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
陈根兴支付原告浦江县
鱼香副食店货款 5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700元，由被
告陈根兴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442号

张丽燕、张剑明：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诉被告张丽
燕、张剑明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3442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824破申12
号

本院根据开化大酒
店的申请，于2019年11
月5日裁定受理开化大
酒店破产清算一案，并通
过随机方式选定浙江诚
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开化大酒店的债权
人应当在 2019 年 12 月
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责任，并提供有关证
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开化大
酒店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权申报地址：1、浙江省
衢州市柯城区劳动路95
号二楼；2、开化县芹阳办
事处花山路15号四楼会
议室内（每周二、三）；联
系 电 话 ：15215725185
（阮律师）、17805700117
（廖律师）。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月25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开化
大酒店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19号
浙江东阳长润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各债权
人：本院于2019年10月
22日裁定受理浙江东阳
长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良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

浙江东阳长润贸易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19年12月9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
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 2019
年11月21日起至2019
年12月21日止向浙江
东阳长润贸易有限公司
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街
23号C幢西楼19层，浙
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联
系 电 话 ：
0579-86690372、
86710111）申报。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月23日13时50分在
东阳市人民法院第11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
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
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
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
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4681号

衢州博舟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徐建明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802 民 初
4681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衢州
博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徐建明工
资款 22600 元及利息
（以226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8月2日起按年
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65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015元，由
被告衢州博舟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
纳，逾期强制执行。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初
1165号

唐维深：本院受理
原告徐秀峰诉你（2019）
浙1124民初1165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1124民
初116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824破申11
号

本院根据开化大酒
店的申请，于2019年11
月5日裁定受理开化大
酒店破产重整一案，并
通过随机方式选定浙江
诚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

开化大酒店的债权
人应当在2019年12月
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责任，并提供有关
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开化大酒店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债权申报地址：
1、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劳动路95号二楼；2、开
化县芹阳办事处花山路
15号四楼会议室内（每
周二、三）；联系电话：
15215725185（阮律师）、
17805700117（廖律师）。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月25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开化
大酒店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4682号

衢州博舟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毛永刚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802 民 初
4682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衢州
博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毛永刚工
资款4675元及利息（以
4675元为基数，自2019
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如果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700元，由被告衢州
博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缴纳，逾期强
制执行。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9年
11月20日第3版和第10
版中缝刊登的安吉县人
民法院（2019）浙 0523
民初4782号，内文开庭
时间应为“2020年2月
17日上午9时”，特此更
正。

本报2019年11月
20日第3版和第10版中
缝刊登的安吉县人民法
院（2019）浙 0523 民初
4813号，内文开庭时间
应为“2020年2月17日
上午9时30分”，特此更
正。

本报2019年11月
14日第3版和第14版中
缝刊登的安吉县人民法
院（2019）浙 0523 民初
3387号，内文开庭时间
应为“2020年2月11日
上午9时30分”，特此更
正。

本报2019年11月
14日第3版和第14版中
缝刊登的安吉县人民法
院（2019）浙 0523 民初
3623号，内文开庭时间
应为“2020年2月11日
上午10时”，特此更正。

本报2019年11月5
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 初
4274号，内文开庭时间
应为“2020年2月10日
上午11时”，特此更正。


